附件1：     关于五台校区机动车辆停放规划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职工：

为了加强校园机动车辆管理，维护校园交通秩序，合理配置校园机动车停车位，创建平安校园，现对五台校区机动车车辆停放位置进行统一规划，具体如下：

1、 各单位职工机动车辆停放地点要求

（1）1号教学楼院内停车场（49个车位）

     停放单位：公共卫生学院、口腔医学院、行政楼内各单位、眼科医院

（2）明德楼东南角小型停车场（10个车位）

     停放单位：明德楼内各单位

（3）先知楼北面停车场：（50个车位）

     停放单位：基础医学院、财务处、四临、康达公司、附院来上课教师

（4）图书馆门前停车场（12个车位）
     停放单位：图书馆、怡达公司

（5）图书馆后面小型停车场（8个车位）：

     停放单位：现教中心、门诊部、解剖系
（6）岁月阁北路边停车位：（15个车位）

     停放单位：成教院、外国语学院

（7）2号教学楼东面停车位（7个车位）

     停放单位：康达学院

（8）3号教学楼北面停车位（25个车位）

     停放单位：研究生处、教务处、学工处、护理学院、学报

（9）留学生楼门前停车场（15个车位）

     停放单位：国教院、医政学院、药学院

（10）学生食堂门前停车场（9个车位）

     停放单位：食堂职工、第一临床医学院、法医中心
2、说明：

（1）上述车位停满后，车辆可以停到学校后面“研究生宿舍”门前停车场。
（2）所有机动车车辆不得停放在消防通道处（道路黄线边）。

（3）请共同维护校园交通秩序，校园内减速慢行，文明行车、规范停车。
